


通海县交通运输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1、 项目名称
弥玉高速公路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项目补助资金。
2、 立项依据
依据通海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按照《弥玉高速公路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建设工程补助协议》相关约定，补助弥玉公司700万元，用于弥玉高速公路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建设工程改造。
3、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人民政府。
4、 项目基本概况
国高网G8012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PPP项目玉溪市境内涉及里程74.6km，总投资161.50亿元，其中沿线服务设施包括：收费站3个，服务区1处，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1处。
5、 项目实施内容
国高网G8012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 PPP 项目（以下简称"弥玉高速项目"）玉溪市境内涉及里程74.6Km，总投资161.50亿元，其中沿线服务设施包括：收费站3个，服务区1处、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1处。乙方作为弥玉高速项目法人，负责弥玉高速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及项目移交。为积极响应云南省交通厅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整治提升的号召，秉持高标准建设的原则做好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工程，设计单位对弥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设施设计方案进行了相应的提升设计，其中：涉及新增加面积219.132亩，经测算通海县境内服务设施建设费用增加至14216.88万元。
6、 资金安排情况
依据通海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按照《弥玉高速公路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建设工程补助协议》相关约定，补助弥玉公司700万元，用于弥玉高速公路通海县境内服务区风貌提升建设工程改造。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筹备阶段
组建团队：召集工程、设计、管理等多领域专业人员，明确职责分工，确保项目推进顺畅。
勘察规划：全面勘察高速公路沿线状况，收集地形、植被、建筑等资料，结合地域文化与交通需求，制定改造蓝图，明确各路段改造重点。
物资筹备：依据设计方案，完成施工材料、设备的采购与调配，保障物资充足供应。
（二）施工阶段
收费站：翻新建筑外观，采用当地特色建筑元素，如传统纹饰、色彩搭配，重塑整体风格。
服务区：升级内外装修，完善功能分区，提升服务品质。
交通设施更新：更换新型、醒目交通标志，重新施划清晰、耐磨标线，保障行车安全。增设智能监控设备，实现交通实时监测与管控。
（三）验收阶段
施工单位自查：施工结束后，施工方全面检查工程质量，整理施工资料，确保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
联合验收：由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组成验收小组，依据标准，对工程实体与资料进行验收，对不合格处提出整改意见。
整改完善：施工单位按整改意见迅速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申请验收，直至项目合格交付。
8、 项目实施成效
1.景观效果显著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四季有景，植被覆盖率大幅提高，中央分隔带色彩斑斓，边坡绿意盎然，互通区景观独特，为司乘人员带来视觉享受，缓解驾驶疲劳。建筑风貌焕然一新，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融合，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
2.交通安全性增强。新型交通标志、标线清晰醒目，智能监控设备有效监测交通状况，减少事故发生率，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设施完善的服务区，为司乘人员提供舒适休息、补给场所，提升出行体验。
3.社会经济效益提升。改善区域形象，吸引投资与旅游，促进经济发展。项目实施带动相关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地方经济繁荣。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县级配套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照云交规划〔2021〕42号文件，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按照列养里程和补助标准确定，县级按照总投入资金的50.00%纳入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监督和检查，负责项目经费测算、起草项目规划、编制部门预算；项目预算确定后，负责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并定期将项目的实施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报告，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进度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在养护工程管理上，推行质量管理合同制，项目合同制，成本控制合同制，安全生产合同制等管理制度，规范生产，严把质量关，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养护工程项目任务。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下达各县（市、区）的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小修保养、日常养护和费收费公路的大桥、特大桥养护，各县（市、区）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在同级财政预算内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做到有路必养、有路必管，保障畅通。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深化改革，建立完善养护管理运行机制。
一是按管养线路行政级别合理规划，进行分工负责；
二是建立完善养护资金使用监管制度，做到专款专用；
三是将施工规范、操作规程、安全管理统一纳入到绩效考核内；
四是在养护考核体系方面，完善、落实市、县局半年养护检查、年终检查考核和我段对乡镇（街道办）养护检查考核制度，建立系统、规范的平时与年终相结合的养护考核体系；
五是做好示范乡、示范村、示范路建设，全面推进公路管养水平。
2.营造氛围开展好养护工作。
通过精心组织，宣传发动，鼓舞干部职工的干劲，深入开展雨季养护，齐心协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交通环境。
3.提高公路服务能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公路的满意度。
一是尽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关于公路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的需求；
二是做好各项应急管理，提高抗灾救灾抢险能力，确保灾害面前反应迅速、抢修及时、保畅到位、维护安全；
三是抓好桥梁管理，坚持桥梁经常性检查，做好桥梁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消除桥梁安全隐患；
四是抓好险要路段、特殊“烂路”的养护管理和公路安全管理，确保安全防范措施到位，严防公路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公路畅通。
六、资金安排情况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拨付及使用管理应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考核，专款专用”的原则，采用计划下达、公开招标、合同管理、计量支付、工程费用报账制等措施，严格、及时的拨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为确保项目能够按期完成，保障资金安全、合规使用，确定以县地方公路给管理段在县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下，负责履行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的资金拨付以及使用的管理职能。
县交通运输局对省级补助乡、村道养护资金的20.00%进行统筹，用于全县农村公路的灾毁应急保通工作。各乡镇、街道对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确保将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足额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工作上。
通海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监督和检查，负责项目经费测算、起草项目规划、编制部门预算；项目预算确定后，负责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并定期将项目的实施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报告，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进度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实现年末路况优良率比上年度有所上升，其中：县道干线优良中等路率达到87.00%，乡道优良中等路率达到81.00%、村道优良中等率达到73.00%以上。完成省、市、县安排的县乡公路养护和建设工程任务，工程合格率100.00%。在养护工程管理上，推行质量管理合同制，项目合同制，成本控制合同制，安全生产合同制等管理制度，规范生产，严把质量关，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养护工程项目任务。
（项目三）
1、 项目名称   
通海县综合交通“十五五”发展规划（2026—2030年）        
2、 立项依据    
依照《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编制指南》《城际铁路设计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云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玉溪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通海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3~2030 年) 》实施。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交通运输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服务型产业，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基础。公路运输由于具有机动灵活、“门到门”的服务特点，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因此，建立通海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的公路交通网络，形成市域便捷、对外顺畅的公路运输通道，提高公路运输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是通海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 
五、项目实施内容
编制通海县“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包括但不限于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等交通方式的规划；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和提升方案；制定未来五年交通运输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编制规划文本、图件和说明材料，确保规划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六、资金安排情况
拟申请县级配套资金19.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025年1-4月  前期调研
2.2025年5-6月   规划起草并形成草案
3.2025年7月     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4.2025年8月     组织论证
5.2025年9-12月 修改完善
6.2026年5月前  会签有关部门并上报县人民政府，形成定稿
八、项目实施成效
深入贯彻落实玉溪市“十五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部署，立足通海县“全国绿色产品双循环示范县、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创新示范区、滇中沉浸式旅游目的地、全域美好生活示范区”四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水平提升。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构建与玉溪市交通网络深度融合、与通海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